
广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

!&--*年 ' 月 $% 日广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!&--* 年 - 月 &' 日广东

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

根据 &--+年 &$ 月 &, 日广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经 &--" 年 *

月 #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

八次会议批准的 #关于修改 $广州市环境噪声污染

防治规定% 的决定& 修正

$%%&年 + 月 + 日广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!$%%& 年 " 月 $" 日

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

会议批准

根据 $%&'年 '月 $%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经 $%&' 年 &$

月 #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

十一次会议批准的 #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关于因行政区划调整修改 $广州市建筑条例% 等

六十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& 修正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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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!总!则

第一条!为防治环境噪声污染% 保护和改善生

活环境% 保障人体健康% 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% 根

据 !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$ 和 !广

东省实施 "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#

办法$ 等法律( 法规% 结合本市实际% 制定本规定&

第二条!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环境噪

声污染的防治&

第三条!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噪声污

染防治工作纳入环境保护规划% 并制定防治环境噪

声污染的政策和措施&

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划定

环境噪声标准的适用区域&

第四条!市( 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

门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

监督管理&

街道办事处( 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内的环

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进行检查监督&

公安部门对机动车噪声和根据职责对社会生活

噪声的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&

海事( 渔监( 港务部门及铁路( 民航管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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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对机动船舶( 火车( 航空器的噪声污染防治实

施监督管理&

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对工业产品的噪声

限值实施监督管理&

建设( 工商( 文化部门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

构% 根据各自职责% 依法分别对建筑施工噪声( 社

会生活噪声的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&

第五条!市( 区的环境监测机构% 应当对划定

的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声环境质量和重点噪声污

染源% 进行定期监测&

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区域声环境质

量状况定期向公众公布&

市( 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环境噪声

监督管理部门% 应当受理单位和个人对造成环境噪

声污染的单位和个人的投诉( 检举和控告&

第二章!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

第六条!在本市下列区域内% 不得新建排放环

境噪声的工业生产设施和排放环境噪声超过标准的

其他设施)

*一+ 风景名胜区( 自然保护区和疗养区( 旅游

度假区( 历史文化保护区.

*二+ 医疗区( 文教科研区和以机关或者居民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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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为主的区域等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.

*三+ 对居住( 商业( 工业混杂区域中的居民住

宅( 学校( 幼儿园( 医院( 机关( 科研单位有影响

的范围&

第七条!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设项目%

其选址( 动工建设( 投产使用% 必须报经环境保护

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&

建设项目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

工程同时设计( 施工( 投产使用& 防治设施没有建

成或者虽已建成但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

合格的% 该建设项目不得投产或者使用&

第八条!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% 必须依法

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排污申报登记% 并接

受环境保护部门的现场检查&

第九条!环境噪声的排放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

者地方标准& 超过标准的% 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

准排污费% 并由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

限期整改&

第十条!排放环境噪声造成严重污染的单位%

以及本规定第六条所列区域内原有的工业生产设施

和其他设施% 排放环境噪声超过区域环境噪声标准

的% 应当限期治理&

需要限期治理的% 按下列规定办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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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一+ 中央( 省管辖的单位% 由市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提出意见% 依法报省人民政府决定.

*二+ 市管辖的单位% 外地驻广州单位% 由市环

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% 报市人民政府决定.

*三+ 具备区以上管理职权的经济技术开发区(

保税区管辖的单位% 由其所在的开发区( 保税区环

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% 报开发区( 保税区管理委员

会决定.

*四+ 区管辖的单位% 分别由所在地的区环境保

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% 报区人民政府决定.

*五+ 本条 *一+( *二+( *三+( *四+ 项规定

以外的单位% 按管辖权限% 分别由市( 区环境保护

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% 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&

市( 区人民政府在前款规定的权限内% 可以授

权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小型的企业( 事业

单位直接作出限期治理决定&

第十一条!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% 其环境

噪声污染防治设施% 应当保持正常使用和性能完好%

确保所排放的环境噪声达到相应的规定标准& 不得

擅自拆除( 闲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& 确需拆除

或者闲置的% 应当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% 并提前向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&

第十二条!不得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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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的技术和设备% 不得将产生严重环境噪声污染

的设备转移给没有防治环境噪声污染能力的单位或

者个人使用&

第十三条!禁止生产( 销售噪声强度超过国家(

行业( 地方标准的产品&

须标注噪声强度的产品的目录% 由市质量技术

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定

期公布&

生产产生环境噪声产品的企业% 应当在产品说

明书和铭牌中如实标注产品产生的噪声强度&

第三章!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

第十四条!需要使用排放环境噪声机械设备的

建筑( 装饰( 清拆施工工程% 施工单位应当在工程

开工十五日前按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内

容( 程序办理排污申报登记&

第十五条!在市区行政街和城镇噪声控制范围

内禁止使用蒸气桩机和锤击桩机&

第十六条!在市区行政街和城镇噪声控制范围

内的建筑( 装饰( 市政工程( 清拆施工场地% 使用

各种钻桩机( 钻孔机( 搅拌机( 推土机( 挖掘机(

卷扬机( 振荡器( 电锯( 电刨( 锯木机( 风动机具

和其他施工机械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% 除抢修和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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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工程外% 其作业时间限制在六时至二十二时&

因混凝土浇灌不宜留施工缝的作业和为保证工

程质量( 技术需要的桩基冲孔( 钻孔桩成型等作业

或者市政工程% 需要延长作业时间( 在夜间连续施

工的% 应当经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出具证明% 由环境

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% 并公告附近居民&

需要爆破作业的% 经公安部门批准后% 在规定

的时间内进行&

第四章!交通噪声污染防治

第十七条!机动车辆噪声应当符合 !机动车辆

允许噪声$ 国家标准的规定&

机动车辆不符合标准的% 禁止上路行驶& 对不

符合标准的在用机动车辆% 公安部门不得发给年检

合格证. 对新购置或从外地迁入本市的机动车辆不

符合标准的% 公安部门不发给牌证&

第十八条!在本市市区和城镇噪声控制范围内

行驶的机动车辆% 禁止鸣喇叭&

第十九条!摩托车( 拖拉机不得在禁止行驶的

路段范围内行驶& 公安部门可以根据环境噪声污染

防治的要求划定禁止行驶的路段% 并向社会公布&

摩托车进出允许其行驶的内街( 小巷% 在二十

二时至次日七时应当熄火推行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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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未安装排气管消声器或者排气管消声器失

效的机动车辆上路行驶&

第二十条!消防车( 警车( 救护车( 工程抢险

车等特种车辆安装( 使用警报器% 应当符合公安部

门的规定% 执行非紧急任务时禁止使用&

第二十一条!公共汽车报站设备的音量% 应当

控制在规定的限值以内& 禁止营运车辆使用扬声器

招揽乘客&

第二十二条!车站( 车辆编组站( 港口( 码头(

机场等交通枢纽使用广播喇叭% 应当控制音量% 减

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&

设在居民稠密区的营运车辆站场% 二十二时至

次日六时% 不得使用广播喇叭和电铃. 在其他时间

使用的% 应当控制音量&

第二十三条!路桥建设必须执行建设项目环境

保护管理规定& 新建( 扩建( 改建的高速公路( 高

架路( 快速路( 轻轨道路% 经过已建成的噪声敏感

建筑物集中区% 有可能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% 应当

按照环境保护要求设置声屏障或者采取其他防治环

境噪声污染的措施&

已建成的高速公路( 高架路( 快速路% 应当按

照前款的规定% 有计划地治理环境噪声污染&

第二十四条!机动船舶的发动机应当装置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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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消声器% 使排放的噪声符合国家规定的 !内河船

舶噪声级规定$ 的要求&

第二十五条!机动船舶进入广州港东河道猎德

闸至西河道珠江大桥东( 西桥以内水域% 只准使用

电笛% 特殊情况除外&

第二十六条!船舶进入港区% 禁止使用高音喇

叭和乱鸣声号& 公务船执行公务使用喇叭和警响器%

必须遵守港务管理的规定&

第二十七条!用于广告宣传的航空器% 排放到

地面的噪声不得超过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&

第二十八条!铁路机车穿越市区只准使用风笛%

不得使用汽笛&

第五章!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

第二十九条!在居民住宅建筑物内不得新设歌

厅( 舞厅等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. 已设立的% 必须

采取措施% 使排放的环境噪声符合国家标准& 排放

的噪声超过规定标准的% 由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

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% 整改期间% 环境保护行政主

管部门可限制其营业时间&

在其他地方设立的% 必须采取措施% 使排放的

环境噪声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标准&

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内% 应当严格控制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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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本条规定的娱乐场所的规模和数量&

第三十条!在体育场馆举办大型经营性演唱会

的% 举办者应当按照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% 严格控

制边界噪声& 其边界噪声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&

第三十一条!在市区行政街和城镇噪声控制范

围内% 未经批准不得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和广播宣传

车. 确需使用的% 应当经公安部门批准&

第三十二条!禁止使用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音

响设备和其他方式招揽顾客( 宣传商品&

第三十三条!使用空调设备( 音响等家用电器

和乐器% 家庭娱乐活动% 排放的噪声不得超过城市

区域环境噪声标准&

第三十四条!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宇内%

十二时至十四时( 二十二时至次日七时% 禁止使用

电钻( 电锯( 电刨( 冲击钻等工具从事产生环境噪

声污染的室内装修( 家具加工等活动&

第三十五条!凡在临街门口( 道路等公共场地

使用发电机% 排放的噪声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的%

必须配置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设施% 使排放的噪声

符合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&

第三十六条!从事汽车( 摩托车修理和其他产

生环境噪声污染的作业% 噪声排放必须符合国家标

准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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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控制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从事汽

车( 摩托车修理作业& 经核准设立的% 不得在十二

时至十四时( 二十二时至次日七时进行调试发动机

等造成噪声污染的作业&

第六章!法律责任

第三十七条!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%

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% 视情节轻

重给予处罚)

*一+ 违反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% 造成环境噪

声污染的% 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.

*二+ 违反第三十条规定% 边界噪声超过规定排

放标准的% 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.

*三+ 违反第三十六条规定% 造成环境噪声污染

的% 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&

第三十八条!违反本规定%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%

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% 给予处罚)

*一+ 违反第十六条第一款( 第二款规定% 超出

规定的时间或者未经批准夜间施工( 作业的% 处以

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.

*二+ 违反第三十五条规定% 发电机排放的噪声

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% 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

罚款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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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九条!违反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% 机动

车辆在市区和城镇噪声控制范围内鸣喇叭的% 由公

安部门给予警告% 并处以二百元罚款&

第四十条!违反本规定%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%

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% 给予警告% 并可视情节轻重

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)

*一+ 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% 营运车辆使用扬声

器招揽乘客的.

*二+ 违反第三十一条规定% 在市区行政街和城

镇噪声控制范围内% 未经批准使用高音喇叭和广播

宣传车的.

*三+ 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二款( 第三十二条( 第

三十四条规定% 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&

违反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%

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% 给予警告% 并可处以二百元

罚款&

第四十一条!违反第十条第一款规定% 拒绝执

行限期治理决定或者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% 除依

照国家规定加收超标准排污费外% 由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% 或者由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权限% 报同级或者上级

人民政府责令停业( 搬迁( 关闭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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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!附!则

第四十二条!城镇噪声控制范围% 由区人民政

府划定&

本市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范围% 由市环

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% 报市人民政府批准确定&

第四十三条!本规定自 $%%& 年 &% 月 & 日起施

行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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